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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名额分配表 
（第一批共 450家） 

地区 名额 地区 名额 

北京 28 湖北 20 

天津 18 湖南 14 

河北 8 广东 40 

山西 12 广西 7 

内蒙古 3 海南 4 

辽宁 22 重庆 8 

吉林 12 四川 32 

黑龙江 10 贵州 11 

上海 24 云南 4 

江苏 32 西藏 2 

浙江 28 陕西 6 

安徽 14 甘肃 7 

福建 15 青海 3 

江西 17 宁夏 2 

山东 22 新疆 8 

河南 16 兵团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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